
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重申社会保障卡与

医疗保险卡并轨工作的若干规定>的

通知》（沪医保〔2002〕43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操作细则>的通知》（沪医保

〔2007〕7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医疗保险卡管

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沪人

社医发〔2016〕4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办理<社会保障卡（医疗保险专

用）>申请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社会保障卡（医疗保险专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关于印发<关于重申社会保障卡与

医疗保险卡并轨工作的若干规定>的

通知》（沪医保〔2002〕43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操作细则>的通知》（沪医保

〔2007〕7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

办

理

医

疗

卡

书

面

挂

失

及

撤

销
政策依据

1

办

理
《

社

会

保

障

卡
（

医

疗

保

险

专

用
）

》

申

领
（

限

职

保

和

居

保

人

员
）

政策依据

公开时限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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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医疗保险卡管

理工作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沪人

社医发〔2016〕4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民社区医疗互

助帮困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沪

人社医发〔2016〕38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社会保障卡（医疗保险专用）>报

失、撤销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政策依据

《关于本市实施<上海市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办法>后离休干部就医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沪医保〔2001〕51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办理<离休干部医疗证>登记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公开时限

政策依据

2

办

理

医

疗

卡

书

面

挂

失

及

撤

销

办

理
《

离

休

干

部

医

疗

证
》

补

换

等

相

关

手

续

3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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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离休干部医疗证》（副证）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沪

人社医发〔2015〕47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操作

细则》（沪医保中心〔2007〕7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就医

记录册（自管）制度的实施意见》

（沪人社医发〔2016〕53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民社区医疗互

助帮困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沪

人社医发〔2016〕38号）

上海市人社局、上

海市医保局、上海

市卫计委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办理<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申请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政策依据

3

办

理
《

离

休

干

部

医

疗

证
》

补

换

等

相

关

手

续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4

办

理

就

医

记

录

册

的

申

领

及

补

发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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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门急诊就医记录册》 区医保局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沪

人社医发〔2015〕47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操作

细则》（沪医保中心〔2007〕7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门急诊就医

记录册（自管）制度的实施意见》

（沪人社医发〔2016〕53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民社区医疗互

助帮困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沪

人社医发〔2016〕38号）

上海市人社局、上

海市医保局、上海

市卫计委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办理<门急诊就医记录册>申请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门急诊就医记录册》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

理

就

医

记

录

册

的

更

换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政策依据

办

理

就

医

记

录

册

的

申

领

及

补

发

4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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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政策依据

《关于本市做好异地跨省就医住院医

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人社医发〔2017〕292号）

上海市人社局、上

海市医保局、上海

市卫计委、上海市

财政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政策依据

《关于本市实施<上海市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办法>后离休干部就医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沪医保〔2001〕51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办理<离休干部医疗证>登记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离休干部医疗转诊单》

《离休干部医疗证》（副证）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

理

离

休

干

部

定

点

医

院

变

更

及

转

诊

手

续

7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6

办

理

跨

省

异

地

就

医

登

记

备

案

相

关

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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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实施细则》（沪医保〔2000〕46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恶性肿瘤门诊

大病医疗政策的通知》（沪医保〔

2001〕48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恶性肿瘤门诊

大病医保管理的补充通知》（沪医保

〔2003〕111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恶性肿瘤门诊大病

医保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

医发〔2013〕2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进一步完善本市恶性肿瘤门诊大病

医疗政策的意见》

（沪人社规〔2017〕40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恶性肿瘤门诊

大病医保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沪

人社规〔2017〕41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8

办

理

门

诊

大

病

事

项

登

记

及

撤

销

7

办

理

离

休

干

部

定

点

医

院

变

更

及

转

诊

手

续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政策依据

6/20



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登记回执》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大病撤销回执》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关于将参保人员门诊用造口袋纳入

本市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通知》

（沪人社医〔2011〕1001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调整参保人员门诊用造口袋医

保最高支付标准的通知》（沪人社医

〔2013〕690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医疗保险参保人员门诊用造口袋登

记回执》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8

办

理

门

诊

大

病

事

项

登

记

及

撤

销

政策依据

办

理

医

保

专

项

治

疗

登

记

与

撤

销

9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7/20



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办法的通知》（沪府发〔2015〕

57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上海市一网通办门户网站

《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实施细则》（沪人社医发〔2015〕47

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上海市一网通办门户网站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操作细则>的通知》（沪医保

〔2015〕117号）

上海市医保中心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上海市一网通办门户网站

《关于2019年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

（沪人社规〔2018〕35号）

上海市人社局、上

海市医保局、上海

市教委会、上海市

卫计委、上海市财

政局、上海市民政

局、上海市残联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上海市一网通办门户网站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城乡居民医保人员信息确认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政策依据

10

办

理

居

民

医

保

受

理

登

记

及

缴

费

8/20



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

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市民社区医

疗互助帮困计划意见的通知》（沪府

办〔2008〕61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

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市民社区医

疗互助帮困计划意见的通知》（沪府

办规〔2018〕3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做好2018年市民社区医疗互助

帮困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沪人社

规〔2017〕34号）

上海市人社局、上

海市医保局、上海

市财政局、上海市

民政局、上海市总

工会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计划参

加人员申请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办法

实施细则》（沪医保〔2000〕46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结算

办法》（沪医保〔2000〕48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12

办

理

医

疗

费

用

零

星

报

销

的

相

关

手

续
（

含

职

保
、

居

保
、

离

休

等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11

办

理

互

助

帮

困

人

员

登

记

及

缴

费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政策依据

政策依据

9/20



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关于居住外省市退休人员医疗费用

零星报销有关事项的通知》（沪医保

〔2000〕96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本市医保现金结算服务项目下

放至街道（镇）医保事务服务点的通

知》（沪医保〔2005〕52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结算办法>的通知》（沪医保

〔2015〕46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沪

人社医发〔2015〕47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医疗保险窗口服务申请（受

理）单》、《明细凭证信息》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医疗费用简易审核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过程信息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医疗保险服务窗口医疗费结

算单》（《上海市城乡居民自付医疗

费报销结算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12

办

理

医

疗

费

用

零

星

报

销

的

相

关

手

续
（

含

职

保
、

居

保
、

离

休

等
）

政策依据

公开时限

10/20



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转发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

部门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市民社区医

疗互助帮困计划意见的通知》（沪府

办〔2008〕61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市民社区医疗互

助帮困计划实施细则>的通知》（沪

医保办〔2008〕25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民政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上海市医疗保险窗口服务申请（受

理）单》、《明细凭证信息》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上海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人员

住院医疗补助受理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医疗费用简易审核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过程信息

《上海市医疗保险服务窗口医疗费结

算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上海市市民社区医疗互助帮困人员

住院高额自负医疗费补助结算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综合减负实施办法>的通知》

（沪医保〔2004〕126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调整<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综合减负实施办法>的通知》

（沪人社医发〔2009〕27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14

办

理

综

合

减

负

的

相

关

手

续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办

理

帮

困

人

员

门

急

诊

报

销

及

住

院

补

助

的

手

续

13

公开时限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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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政策依据

《关于印发<上海市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综合减负实施办法>的通知》（沪

人社医发〔2016〕46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医疗保险窗口服务申请（受

理）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综合减负

结算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关于对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对象中低收入困难人员住院起付线标

准以下医疗费实行减负的通知》（沪

医保〔2002〕26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对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对象中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低收入

困难职工住院起付标准以下医疗费实

行减负的通知》（沪医保〔2003〕11

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办

理

低

收

入

及

丧

劳

人

员

住

院

起

付

线

减

负

的

相

关

手

续

15

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办

理

综

合

减

负

的

相

关

手

续

14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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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城镇职工低收入困难人员住院起付

标准以下自负医疗费减负申请表》、

《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象

中低收入困难人员住院起付标准以下

自负医疗费减负申请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医疗保险减负结算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政策依据

《关于对本市医疗保险对象中尿毒症

透析病人自负医疗费实行减负的通知

》（沪医保〔2001〕47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医疗保险窗口服务申请（受

理）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上海市医疗保险减负结算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16

公开时限

15

办

理

低

收

入

及

丧

劳

人

员

住

院

起

付

线

减

负

的

相

关

手

续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办

理

尿

毒

症

减

负

的

相

关

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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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政策依据

《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

医疗账户管理办法》

（沪医保〔2000〕47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个人医疗账户资金清算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

移接续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09

〕191号）《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

作的办法》（人社部发〔2015〕80

号）

人社部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的通知》（人

社厅发〔2016〕94号）

人社部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沪人

社医发〔2015〕30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

理

个

人

医

疗

账

户

资

金

清

算

的

相

关

手

续
（

职

保
）

17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18

流

动

就

业

人

员

医

疗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清

算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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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合）凭证》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联系函》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合）凭证》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参保人员医疗保险

类型变更信息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关系转

移接续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09

〕191号）《关于做好进城落户农民

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关系转移接续工

作的办法》（人社部发〔2015〕80

号）

人社部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

印发流动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业务经办规程的通知》（人

社厅发〔2016〕94号）

人社部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

续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沪人

社医发〔2015〕30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政策依据

流

动

就

业

人

员

医

疗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清

算

18

公开时限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流

动

就

业

人

员

医

疗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相

关

业

务

办

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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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申请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基本医疗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联系函》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合）凭证》

（发函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基本医疗保障参保（合）凭证》

（正式）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参保人员医疗保险类型

变更信息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转外省市个人账户资金

清算通知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过程信息

《个人医疗账户资金清算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过程信息

《个人账户资金转出通知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过程信息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流动就业人员外省市个人账户资金

转入情况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政策依据
《上海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操作

细则》（沪医保中心〔2007〕74号）
上海市医保中心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办

理

居

保

人

员

就

医

关

系

转

移

相

关

手

续

20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流

动

就

业

人

员

医

疗

保

险

关

系

转

移

接

续

相

关

业

务

办

理

19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公开时限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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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就医关系转移申请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居保人员就医关系转移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关于印发<上海市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办法实施细则>的通知》（沪

医保〔2000〕46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退休人员就医关系转入本市时

医疗费用清算问题的通知》（沪医保

〔2001〕11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印发<关于长期在外省市工作

的在职职工就医关系变更的处理意见

>的通知》（沪医保〔2001〕19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参保人员就医关系转移申请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城镇职工就医关系转移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

理

居

保

人

员

就

医

关

系

转

移

相

关

手

续20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办

理

职

保

人

员

就

医

关

系

转

移

相

关

手

续

21

公开时限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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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政策依据

《关于本市实施<上海市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办法>后离休干部就医管

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沪医保〔2001〕51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就医关系转移申请单》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离休人员就医关系转移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政策依据

《关于印发<上海市长期护理保险试

点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沪人社规〔2017〕44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受理

确认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

理

职

保

人

员

就

医

关

系

转

移

相

关

手

续
21

办

理

离

休

人

员

就

医

关

系

转

移

相

关

手

续

22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办

理

长

护

险

保

险

相

关

事

务

申

请23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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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关于转发<关于本市部分延长工作

年限职工退休时医疗保险待遇有关认

定工作的会议纪要>的通知》（沪医

保〔2001〕107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关于本市部分延长工作年限职工退

休时办理享受"老人"医疗保险待遇有

关手续的通知》（沪医保〔2001〕

133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延长工作年限职工退休后享受同龄

退休人员医疗保险待遇申请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办

理

长

护

险

保

险

相

关

事

务

申

请

23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公开时限

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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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公开事

项名称
公开内容 公开要素 公开主体 公开属性 公开方式

依申请公开

、部分公开

、不予公开

理由

公开渠道 公开依据

政策依据

《关于因患大病、重病而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的特困人员比照享受退休时有

关医疗保险待遇的通知》（沪医保〔

2004〕101号）

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办事指南

1.办理部门；2.办理依据；3.办理材

料；4.办理流程及时限；5.办理地

点；6.申请对象；7.申请条件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区级主管部

门及时转载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申请环节产生信息

《患大病重病而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特困人员比照享受退休时有关医疗保

险待遇申请表》

区医保局 不予公开 个人隐私

办理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办结环节产生信息 无 区医保局

联系渠道信息 1.联系电话；2.投诉电话 区医保局 主动公开 全文公开
长期公开

（动态调整）

1.区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

2.区医保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3.街道（工业区）社区事务受理服务

中心办事窗口及服务大厅

其他相关信息 无 区医保局

公开时限

因

患

大

病

重

病

而

完

全

丧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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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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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享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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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疗

保

险

待

遇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上海市政府信

息公开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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